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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苗栗縣銅鑼鄉「中平工業區開
發計畫」案第 4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錄 

時間：100 年 9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營建署 6 樓 601 會議室 

主持人：李委員素馨 

出席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記錄：王建智 

壹、審查意見： 

一、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五（三）點略以：「…依工業區

細部計畫專編第 4點規定將屬大街廓之各種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強度、建築退縮

規定、退縮地之使用管制、建築高度管制、停車空間設置標準、道路設計標準、

栽植及景觀綠化、建築附屬設施等納入管制要點中，請申請人補充相關資料。」，

申請人雖已補充土地使用計畫管制內容，惟仍請申請人依上

開意見就大街廓之用地相關管制事項於土地使用管制計畫中

再補充說明。 

 

二、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五（四）點略以：「…土地使

用項目『相關產業用地』擬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究該

『相關產業用地』之實際使用內容為何？是否屬上開規定應

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項目？應否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較為妥適並符上開規定？…請申請人依上開意見補充『相關

產業用地』之實際規劃使用項目，再由作業單位洽本部地政

司表示意見。」，申請人補充說明「相關產業用地」之實際規

劃使用項目為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及通信業、

金融及保險業、不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教育服務業、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文化、運動及休

閒服務業及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經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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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局表示符合原促進產業升級條例施行細則第 62 條規

定。至有關其用地編定類別部分，經討論依其容許使用項目

宜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且本部地政司亦無其他意見，

同意確認。 

 

三、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五（五）點略以：「本案基地內

包括 9 筆丁種建築用地及 5筆國土保安用地，依苗栗縣政府說明係循『興辦工業

人申請利用毗連非都市擴展計畫及用地面積審查辦法』程序辦理擴展而變更編

定…為求土地使用整體規劃考量，建議申請人將上開 5筆國土保安用地納入整體

規劃，如本案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通過後，請申請人於核發同意函前再完成上

開擴展計畫處分廢止程序。」，申請人已將 5筆國土保安用地納入整

體規劃，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請苗栗縣政府於本案

核發同意函前完成上開擴展計畫原處分廢止程序。 

 

四、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五（六）點：「有關本案區內超

過十公尺之道路，請申請人依規定規劃人行道並補充植栽綠化構想；另區內 30

公尺主要道路中間綠帶究係綠地或道路附屬用地應予釐清修正，修正後主要道路

寬度仍應符合規範第九編第 11 點第 l 款不得低於 12 公尺規定，及同編第 17 點

第 3款，綠地不得少於編定土地總面積 10％規定。」，申請人已依上開意

見就區內 10 公尺以上之道路補充植栽綠化構想，委員及相關

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另申請人已將原規劃於主要道

路中間之綠帶修正於基地東側，占全區土地總面積 14.53%，

符合規範專編第9編第17點第3款綠地不得少於編定土地總

面積 10％規定，另原規劃東側 30 公尺寬之區內主要道路經

修正後之寬度為 18 公尺（東側）及 15 公尺（西側），符合規

範專編第 9 編第 11 點第 l 款區內主要道路寬度不得低於 12

公尺規定，惟區內主要道路建議申請人依交通流量及安全性

考量設置分隔島，並予以適當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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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五（七）點：「申請人以圖示說

明本案東側隔離設施寬度，並補充說明東側隔離設施是否能達到具體隔離效果，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無其他意見，惟依前點意見需調整東側主要道路規劃後，

仍應符合規範第八編第 7 點規定。」，申請人補充說明本案東側依規

範專編第 8編第 7點規定留設 30 公尺寬之隔離設施，並補充

說明東側隔離設施具隔離效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委員無

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六、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七（一）點：「請以圖示說明本

案欲保留及廢除改道之水路，並取得本案廢水及改水道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另

廢水不得排入灌溉排水系統，請申請人取得苗栗縣政府相關單位之同意文

件。」，依規範總編第 20 點第 2項規定，整地應維持原有水路

之集、排水功能，有變更原有水路者，應以對地形、地貌影

響最小方式做合理之規劃，整治計畫並需徵得各該主管機關

同意，申請人說明取得臺灣省苗栗農田水利會 97 年 6 月 13

日苗農水管字第 0971002315 號函表示：「本計畫未使用農田

水利會之灌排圳路…」，似仍未依本點審查意見取得廢水及改

水道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亦未取得廢水未排入灌溉排水系

統之證明文件，請申請人依上開意見再補充說明。 

 

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七（二）點：「…申請人會勘時

說明，滯洪池對外排放口採 10 年發生一次暴雨產生對外排放逕流量設計，似較

規範總編第 22 點（以 25 年產生對外排放逕流量）設計標準更高，惟是否造成暴

雨時滯洪池設計強度不足，請申請人補充檢討分析，並取得土木、水利或水土保

持工程專業技師簽證。」，經申請人重新檢討改以 25 年發生一次

暴雨產生對外排放逕流量設計排放口，並取得土木、水利或

水土保持工程專業技師簽證，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

同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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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七（三）點：「本案計畫對外取

土約九萬立方公尺，請申請人依上開規定取得本案取、棄土相關主管機關原則同

意文件。」，申請人說明苗栗縣土石主管機關僅管制棄土流向，

至於取土部分，只要申請人向合法土資場取土，則苗栗縣政

府土石主管機關無其他意見，亦無須徵得該主管機關同意，

故本案所需土方(約 3.4 萬立方) 規劃來源為鄰近合法土資

場，包括福宏土資場、鴨母坑土資場及立順興砂石場等，仍

請申請人補充說明所列各土資場營運性質、容量、區位，及

說明運具及運送路線，並請申請人未來依苗栗縣營建工程剩

餘土石方處理及資源堆置處理場設置管理自治條例辦理。 

 

九、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八點：「本案是否位於規範總編第

12 點規定之自來水淨水廠取水口上游半徑一公里集水區內…請申請人函詢該處

表示意見。」，依台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區管理處 98 年 8

月 3 日台水三操字第 09800100410 號函之說明，本案半徑 1

公里內有中興淨水場中興 1 號及 2 號井，申請人說明本案與

上開兩口抽水井之相對位置，及是否有汙染抽水井之虞，台

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會中說明，中興 1 號及 2 號井每

三個月大水量檢查，尚未有汙染問題，未來開發許可後，請

申請人加強廢污水排放管制及查驗，避免開發後污染地下水

體，自來水股份有限公司未來仍持續每三個月檢查一次，以

維護用水安全。 

 

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二（二）點：「本案為使狹長型

之基地有良好之交通連結，故道路面積占全區面積 20％以上，且道路與可使用之

土地面積比約 1 比 2，於土地規劃上非有效率之利用，請就勘定本案基地範圍形

狀之理由說明。」，申請人僅說明本案配合基地範圍形狀之道路、

生產事業用地之規劃結果，並未依上開意見說明勘定本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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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範圍形狀之理由，仍請申請人再加強補充說明本案基地地

形之理由，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論。 

 

十一、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二（三）點：「原規劃面積由

32 公頃縮減為 28 公頃，係因扣除經濟部核准永耀開發有限公司同意變更之礦業

用地，該同意面積僅 1.79 公頃，惟本案申請面積卻減少 4.0806 公頃，其差異面

積不符，是否有其他考量，請申請人說明。」，申請人補充說明經濟部

核准永耀開發有限公司同意變更之 10 筆礦業用地，致周邊部

分土地最小連接寬度不足 30 公尺，且形狀畸鄰難以整體規劃

利用，故刪除面積 4.0806 公頃，申請人之說明委員無其他意

見，同意確認。 

 

十二、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三點略以：「依臺灣省苗栗農

田水利會 99 年 4 月 8 日苗農水管字第 0990000728 號函復說明…二、經查中平工

業區開發計畫位於本會灌溉事業區域範圍，應請主辦單位於工業區建築時，須維

持本會灌溉排水系統完整性，且不得將廢污水排入本會灌排系統，日後工業區設

施任何形式之排水路應以灌排分離之方式辦理，不得使用本會灌溉系統以維持灌

溉水質。三、會請規劃單位於工程施工前將擬施設之灌排水路斷面圖提供本會審

閱…」，申請人說明本案排水路將以灌排分離方式辦理，不使

用臺灣省苗栗農田水利會灌排系統，並依上開意見辦理，於

施工前將擬施設之灌排水路斷面圖提供農田水利會審閱，委

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並於本案如經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於同意函中敘明。 

 

十三、第 3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一點：「…本案建請依上開決議，

就公益性及必要性先行向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報告，嗣該計畫提區委會審議

時，請本部地政司派員與會報告審議情形提供參考。」，申請人說明尚未

依上開意見辦理，請申請人向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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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論。 

 

十四、依行政院秘書長 99 年 7 月 27 日院臺農字第 0990101154

號函送院長談話紀要總結，其中涉及特定農業區之變更開發

使用、先行檢討閒置及未開發工業區之利用性，故有關本案

區位適宜性、必要性，請申請人依下列意見補充說明： 

（一）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二（一）點：「…本案基地現

況屬特定農業區，本案前經農委會於 98 年 4 月 30 日以農企字第 0980124762 號

函復本部營建署，說明本案苗栗縣政府農業單位已來文表達原則同意之意見，並

附帶要求本工業區施設任何形式之排水路應以灌排分離之方式，不得使用當地農

田水利會灌排系統等意見，原則尊重縣（市）農業主管機關之評估及審查意見在

案，惟按院長政策指示，優良農業生產用地應優先予以保留，申請人已就前開意

見補充說明，仍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再予確認是否同意本案農業用地變更。」，

故本案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業使用，請申請人依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代表於第 3 次專案小組會中表示之審查意見具體補充

資料，送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針對本案使

用特定農業區農業用地之必要性、合理性及無可替代性加以

評估分析後，並說明是否符合院長政策指示，再轉請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表示意見，並請申請人於本案提請區域計畫委員

會討論前，取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本案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

業使用之文件。 

 

（二）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二（二）點略以：「…有關

申請人說明苗栗縣境內閒置工業區廠商進駐比例、開發率、設廠面積及尚未出售

土地面積資料，仍請申請人取得經濟部工業局確認。」，申請人提供頭份、

竹南、銅鑼、三義、中興南北區、竹南科學園區、銅鑼科學

園區使用率、廠商進駐比例資料送請經濟部工業局確認，依

該局 100 年 7 月 15 日工地字第 10000544780 號函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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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苗栗縣政府依前開會議紀錄所送相關資料中，頭份、竹

南、銅鑼 3 處工業區之資料業經本局確認無誤；至其餘工業

區部分，請洽各工業區管理單位確認。」，惟申請人調查結果

與陳情民眾之說明有落差，請申請人就民眾所述工業區閒置

情形（參考附錄所述）再詳細補充說明。 

 

（三）本案空間計畫的適宜性是否符合未來苗栗縣區域計畫或整

體空間發展，請申請人說明銅鑼鄉或公館鄉未來的定位，係

以發展為產業園區或以農業發展為主，並說明本案對苗栗縣

未來空間整體發展上可能的衝擊，有助於委員分析本案對苗

栗縣的助益及重要性。 

 

十五、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三點略以：「…依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 99 年 11 月 18 日運綜字第 0990013497 號函復審查意見，請申請人依該所

意見補充說明，送本部營建署再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審查…」，申請人補充

修正資料，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00 年 7 月 29 日運綜字第

1000008596 號函復無修正意見，惟報告書 P7-24 中，有關道

路服務水準分析內容，內文中 V/C 之數值與表 7-2-4、7-2-5

中之數值未臻一致；另區內各涵洞的標高、寬度，是否有相

關限制標誌及可供何種車輛通行管制措施，又基地周邊的交

通改善（包括交通號誌、標誌、槽化），請苗栗縣政府（交通

主管單位）一併提出改善措施後納入開發計畫書，送本部營

建署轉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再予確認。 

 

十六、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四（一）點略以：「…本案

擬以推管工法貫穿台 72 線閘道之擋土牆，將東西兩側之排水、污水等公共設施

管線串連，惟依公路總局會中說明，該局不同意，並建議公共設施管線宜請規劃

廠商，將兩側公共設施管線妥予規劃集中，自台 72 線路底箱涵通道下或高架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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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等空間通過，並請申請人依公路法及挖掘路面作業申請要點等相關規定提出申

請，同意後再行施工，仍請申請人再洽該局研擬可行之方案。」，有關本案

兩區塊公共設施管線串連問題，申請人取得交通部公路總局

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苗栗工務段 100 年 1 月 31 日二工苗字第

1000000732 號函復略以：「…（ㄧ）本案擬採推管工法貫穿

台 72 線 21K+023 路堤段擋土牆，惟擋土牆壁體鋼筋遍佈，應

於施工前有完整之補強計畫以維結構安全。（二）路堤之土壤

經推管工法擾動後，將有沉陷之疑慮，故應有完善之監測計

畫以維用路人安全。」，申請人說明本案將於施工前依規定另

行向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苗栗縣工務段申請辦

理道路挖掘作業，提出完整之擋土牆補強計畫及監測計畫，

交通部公路總局會中說明，請申請人作出具體承諾未來依公

路總局挖掘道路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理，交通部公路總局原

則同意，仍請申請人補充與公路總局協調相關文件及依上開

公路總局意見所要求之承諾文件納入開發計畫中。 

 

十七、第 3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第六（二）點略以：「…本案引

進住宅社區人口數 1150 人，請重新檢討評估；另本案擬繳交學校開發影響費，

免設學校代用地，請申請人詳列開發影響費之計算公式…」，申請人於會中

說明本工業區之社區用地僅提供為本工業區之就業人口使

用，並重新檢討評估本案引進住宅社區人口數，其計算方式

係以廠房用地 12.4 公頃（前為 14.5 公頃），每公頃 140 位就

業人口計算，並加上相關產業用地推估人數為 200 人，故就

業總人口數約 3090 人，再假設其就業總人口數 15%居住於本

工業區中，並以每戶 4 人計算，故得本案引進住宅社區人口

數 1164 人，請申請人說明分析就業人口於區內及至鄰近地區

（或都市計畫區）居住比例、年齡層結構及家庭組成人數，

加強說明上開人口推估計算相關參數之依據，以說明本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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宅社區設置之合理性；另本案不設學校代用地，改以繳交學

校開發影響費方式辦理，申請人並已說明學校開發影響費計

算方式，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十八、因本案面積縮減 4.0806 公頃，土地使用計畫亦配合歷次審

查意見修正，故請申請人重新製作開發計畫書，俾利區域計

畫委員會委員審查事宜。 

 

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6 個月內將修正之開發計畫書圖

送本部營建署，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論。 

貳、臨時動議：無。 

参、散會（下午 5時 45 分）。 

 

 

 

 

 

 

 

 

 

 

 

 

 

 

 

 



 10

附錄 委員及民眾陳述意見摘要 

◎ 陳情代表一： 

1、關於工業區的開發案，我本人有兩點要說明，第 1點就是本案
開發之前，苗栗縣政府皆未跟地主溝通，地主都被蒙在鼓裡，

而且簡報上有說明，本案狹長的地型，適合開發工業區嗎？根
本沒有任何利用價值，而且 29 公頃中，國有土地是民國 49 年
堤防延長劃設的，當時農民以 1 公頃 4000 塊申請開發，不是

農民自己去濫墾，其中將近 9公頃私有土地，政府口口聲聲說
農地農用，而且本案 92％以上皆為農牧用地，我們的農地規
劃為農業特定區，一張公文要變更就變更，要開發就開發，要

農民如何接受這問題，中平村民皆以農為主，農地徵收以後，
老農年金、農保等保障都沒有了，這把年紀叫我們到外面找工
作也沒人僱用，生活何去何從，難道要自生自滅？在這種情況

之下，請苗栗縣政府取得村民的同意，不要有另外一個大埔事
件，如果要強行開發，村民一定反對到底。 

2、另外有工業就有汙染，目前中興工業區的南區跟北區，那些污
水都未經過處理，直接排出去，下游農田已經污染好幾公頃，
稻子、芋頭都死光光，在這種情況之下血本無歸，現在誰替農

民主持公道？誰替農民解決問題？我個人表達反對開發的立
場。 

 

◎陳情代表二： 

我要表達村民的意思，苗栗縣政府根本沒有跟地主溝通協
調，就地價部分也沒有達成共識，再說這特定農業區拿來變更

為狹長的工業區，地球的暖化、糧食的危機，也希望苗栗縣納
入參考，中興工業區北側已經造成很嚴重的汙染，希望委員有
空去看一下，再這樣開發下去，中平村可能要遷村了，最起碼

快速道路西邊變更為工業區，以東部分不要變更特定農業區，
這樣是糟蹋農地，希望各位委員幫中平村的村民想一想。 

 

◎陳情代表三：  

1、我用簡報說明中平村的全景多漂亮，這是要收割的芋頭跟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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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都是未來要開發的地方，這裡是客屬大橋的道路，看看
周邊的農業發展，這也是要開發的地方，左邊是中興工業區南
邊的工業區，右邊是未來要開發為中平工業區的地方，開發後

還要有路往東走，不知道又要破壞多少農地，這張圖片是說明
中興工業區的污水都未經過處理就排放，不知道是哪間廠商，
可以看到水都是黑色的，這雜草間排放的都是工業用水，這都

是我自己去拍攝的，現在的後龍溪就是這樣，最近天氣這麼
好，可是水卻很髒，還有河水上游有 8個砂石場，還有苗栗縣
政府為了加高堤防，造成河道縮減到 200 公尺內，都會造成客

屬大橋淹水，每屆縣長給的承諾都是砂石廠。 

2、另外 9 月 15 日開會正好是農民去旅遊，所以無法出席會議，

是不是內神通外鬼，會不會今天我沒出席就通過本案，土地要
不要賣，應該由我們農民做主，從大埔、灣寶後龍、卓蘭開發
到中平工業區搞得天怒人怨，中興工業區說要興建污水處理廠

都說了 30 年還沒蓋，看看大埔事件落得什麼樣的下場，這些
私有土地農民很早就開發了，苗栗縣的官員們不要幫縣長背
書，這個縣政府從頭到尾都在挖，沒有照顧貧窮，三義的工業

區沒有一家進駐，台糖還有很多土地可以利用，是因為地價成
本高嗎？這些照片都是中興工業區的閒置用地，徵收這些農民
土地，他們的農保及津貼都沒有了，苗栗縣政府以後每個月要

發給他們多少錢？現在芋頭 1斤多少錢官員們都不知道，土生
土長的農民就要看這片農地變成水泥叢林，請苗栗縣政府饒了
我們吧。 

 

◎ 作業單位： 

有關本案開會時間，是由作業單位徵詢召集人可開會時

間，如果開會時間造成居民不便，跟居民說聲抱歉，作業單位
並未就開會時間有刻意安排或考量，在此特別說明跟縣政府無
關。 

 

◎ 陳情代表四：  

苗栗縣政府都沒有跟地主溝通，都沒有溝通為什麼要開這

個會議，那些環保的問題都沒有解決，中興工業區我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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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我有一甲六分多的土地被徵收，現在這塊地變成砂石
場，真的要哭出來，工業區裡面根本沒有幾間廠商在裡面，那
些廠房都是空的，工業局應該要去調查，去大陸沒有使用的工

廠，是不是應該讓出來讓有心經營的廠商，我現在住在苗栗市
2、30 年，我從銅鑼搬出來搬到苗栗市，幾乎苗栗市的人都是
買水喝，不敢喝後龍溪的水，後龍溪有各自來水廠，供應苗栗

縣，誰敢喝這些水？之前芋頭死掉到現在都沒有解決，完全沒
把老百姓放在眼裡，民國 38 年有 375 減租，民國 40 年有公地
放領，42 年是耕者有其田，這些老農民有保留當時的收據，苗

栗縣要在這麼狹長的地方開發工業區，真是不成體統，還是為
了砂石或者財團。 

 

◎陳情代表五：  

1、本案依據促產第 23 條規定辦理，苗栗縣政府取得 23 家廠商的
意願調查，經過金融海嘯後，這 23 家廠商是不是還要用這塊

地，如果現在不需要用這塊地，那就把土地還給農民吧。 

2、這 23 間廠商是高污染的工廠，是不是把意願書給大家看一下

是不是真的有意願，本案環評中的承諾是說要用灌溉溝渠放水
流標準，但是灌溉水跟放流水的標準不同，目前都沒有很完整
的規劃，如果廠商有意向那就繼續審查，如果廠商已經沒有意

向，那就請把本案撤回。 

 

◎ 康委員世儒（立法委員）： 

1、剛剛賴先生說明這 23 間廠商的意願調查，都是造假的，從大
埔、後龍灣寶到中平工業區，每場會議我都有參與，苗栗縣政
府報告書裡面都是謊話連篇，這 23 間廠商有很多都要倒閉

了，苗栗縣政府這麼急著開發工業區做什麼？苗栗縣政府應該
都很了解立法院現在都有初步共識，在第七屆第八會期，會以
地政三法，以及土地徵收條例馬上就要修正，要用市價來徵收

土地，苗栗縣號稱為親民愛民，不需要這麼急著開發。 

2、在基本的配套措施上，我們要考慮到，用水計畫書在 8 月 22

日已經原則同意，水利署只是原則同意，但是未必會有水供
應，像是彰濱工業區當初在設置的時候，計畫用水 30 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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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卻只有 7000 噸就已經沒水了，這些廠商還會進駐嗎？重
點是配套措施根本沒有做好，今年梅雨季節比較晚到，如果梅
雨季節再更晚到，苗栗縣被水利署列為第一個優先限水的縣

市，證明苗栗縣政府的水是不足夠的，自來水公司也因為彰濱
工業區的開發，中科的開發，有許多的北水南運，所以基本配
套根本不足，但是都恍稱科學園區要進駐許許多多的廠商，都

是偽造的。 

3、剛剛也有說到半徑五公里，有銅鑼科學園區，當時徵收了 300

多公頃，實際上使用了幾公頃，只使用 10 幾公頃，其它的土
地就放在那邊荒廢，距離不到五公里不去使用，還要徵收農民
的土地，這次苗栗縣政府說要跟民眾做溝通，但是從剛才前村

長的說明，以及現任村長，還有其他陳情代表也說的非常清
楚，縣政府完全沒跟地主溝通，苗栗縣到底怎樣欺騙營建署，
這點我們很質疑。 

4、另外中興工業區的汙染，是我們鄉親所詬病的，污水處理就是
沒有管理，放任工廠自行籌設，當初工廠因為要節省成本，也

都沒有使用污水處理設施，卻利用下雨天偷偷排放廢水，造成
所有農田的汙染，影響所有農民的權利，縣政府也不聞不問，
也行之多年，農民提出疑慮請縣政府儘速改善，已經經歷了多

少位縣長，根本不重視農民，只為了開發土地，這中間有什麼
利益，大家心知肚明，審查委員要思考苗栗縣政府規劃了這麼
多的工業園區，所為何事？如果真的有誠意要做工業區開發，

苗栗縣應該誠懇的打動各位農民的心，但是不要再一昧的欺
騙，苗栗縣居然宣稱苗栗後龍科技園區，就是因為被本人及其
他立委阻擾開發，所以無法開發，為什麼苗栗縣政府不檢討自

己的開發計畫書資料都是造假，如果開發計畫書完完全全的據
實以報，哪還有機會讓人去雞蛋裡挑骨頭，居然把說謊當做別
人的罪過，這社會不太公平，希望苗栗縣政府懸崖勒馬，也希

望各位委員能夠主持正義。 

 

◎ 經濟部水利署（書面意見） 

1、本案用水計畫書（第三次修定本）業經本署中區水資源局於
100 年 8 月 22 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會議審查，決議略以：用



 14

水計畫書原則同意，請開發單位依各委員意見再修正，計畫書
初稿先送該局審查後，送定稿本。 

2、請開發單位依上述決議修正用水計畫書後送本署中區水資源
局，俾辦理後續審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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